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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修订对照表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五条 金融工具 5.金融工具减值（2）按组合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

金融工具 

化工行业公司（本公司、江化贸易公司和江山化工公司）： 

  项  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其他应收款——账龄组合 账龄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

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

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

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

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

用损失 

其他应收款——承诺补偿款 承诺补偿款 

其他应收款——收储补偿款 收储补偿款 
 

该条删除。 

 

2 

第六条  金融工具 5.金融工具减值（2）按组合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

金融工具 

建筑施工行业公司（交工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 

项  目 
确定组合的依

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第五条  金融工具 5.金融工具减值（2）按组合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

用损失的金融工具 

 

项  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

法 

其他应收款——应 款项性质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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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应收

备用金组合 

款项性质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

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

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

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

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

失。 

其他应收款——应收

保证金组合（押金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及履约保证金

等） 

其他应收款——账龄

组合 
账龄 

 

收备用金组合 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

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

敞口和未来12个月内或整个

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

算预期信用损失。 

其他应收款——应

收保证金组合（押金保

证金、投标保证金及履

约保证金等） 

其他应收款——账

龄组合 
账龄 

其他应收款——承

诺补偿款 
承诺补偿款 

其他应收款——收

储补偿款 
收储补偿款 

 

3 

第五条 金融工具 5.金融工具减值（3）按组合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款项及合同资产 

化工行业公司（本公司、江化贸易公司和江山化工公司）： 

1) 具体组合及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项  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应收银行承兑汇票 票据类型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

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

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

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商业承兑汇票 账龄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

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

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

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账款——账龄组合 账龄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

该条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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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

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

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4 

第五条 金融工具 5.金融工具减值（3）按组合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款项及合同资产 

账  龄 
应收账款 

预期信用损失率(%) 

1 年以内（含，下同） 5.00 

1-2 年 15.00 

2-3 年 35.00 

3 年以上 100.00 
 

该条删除。 

 

5 

第五条 金融工具 5.金融工具减值（3）按组合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款项及合同资产 

建筑施工行业公司（交工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 

1）具体组合及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第五条 金融工具 5.金融工具减值（3）按组合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款项及

合同资产 

1）具体组合及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6 

第二十一条  收入确认原则 3.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 

（1）建造合同收入 

公司提供道路、桥梁、隧道等设计、施工的总承包服务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

义务，根据已经完成的合同工作量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确定履约进度，并按履约进

度确认收入。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公司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

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2）销售商品收入 

公司化工产品销售业务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内销产品收入确认需满足以

下条件：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将产品交付给购货方，且产品销售收入金额已确定，已经收

回货款或取得了收款凭证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产品相关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

量。外销产品收入确认需满足以下条件：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将产品报关、离港，取得提

单，且产品销售收入金额已确定，已经收回货款或取得了收款凭证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

第二十一条  收入确认原则 3.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 

（1）建筑施工业务 

公司提供建筑施工服务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根据已发生成

本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提供服务的履约进度，并按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履

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公司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

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2）材料销售 

公司材料销售业务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内销收入在公司将产

品运送至合同约定交货地点并由客户确认接受、已收取价款或取得收款权利且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时确认。外销收入在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将产品报

关，取得提单，已收取货款或取得了收款权力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时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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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流入，产品相关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3）使用费收入 

根据有关合同或协议，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 

（4）利息收入 

按照他人使用本公司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3）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让渡资产使用权在同时满足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收入金额能够可

靠计量时，确认让渡资产使用权的收入。利息收入 按照他人使用本公司货币资

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使用 费收入按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

和方法计算确定。 

 

 


